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鑑於既有公寓大廈設置電動車輛充電樁衍生諸多爭議，主管機關修法停滯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國內電動車輛使用量持續增加，公寓大廈內設置充電樁的需求也日益升高。雖然內政部已於108年修訂《建築技術規則》，明定新建建築物需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，以減少後續住戶或管委會的爭議，但在此前的既有建築物，裝修充電設施依法仍需要經管委會同意，衍生不少爭端。
國內公共充電站尚未普及，配置有充電設備的車位又常遭到占用或必須排隊才能使用，故部分車主會選擇在自己住家的車位旁裝設充電設備，以便在無需用車時隨時補充電力。然此需求在單獨所有之獨棟建物固不成問題，若在區分所有型態之公寓大廈則常引發爭議。如：是否須經管理委員會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？是否增加公共用電負擔或造成社區跳電？充電設備之安全性？以及布設線路是否會影響美觀及結構安全？衍生的消防問題如何解決？

實務上曾發生1名住戶未經管委會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，自行在社區地下室停車位設置充電設備，經法院判決該名住戶拆除充電設備及所連結管線並回復原狀之案例。立法院2021年一讀通過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》修正案，明訂管委會不可以安全性、電力負載不足等理由，拒絕車主安裝充電設施，然因屆期不連續，法案進度停滯，亦未見內政部再研提修法版本及相關配套措施，送立法院審查。

請貴院促內政部儘速提出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》及相關法規修法，制定公寓大廈設置充電樁之安全規範，讓民眾有所依循，並請回覆本席修法方向、重點及預定修法進度。



